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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內容

名詞解釋

      這個名詞翻譯來自英文’’surrogate motherhood “ 指的事那些帶胎兒母親進行懷胎過程的婦女(特指懷孕過程)；因此，「代理孕母」可說是相當貼切得翻譯，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版之人工生殖法草案之「代理孕母」，其定義為「接受受術夫妻之精子、卵子或胚胎植入其生殖器官並為孕育胎兒者」。
所謂的代理孕母

     夫妻雙方皆能提供正常的精子或卵子，能結合為正常的受精卵，但因妻子沒有子宮，所以只好將受精卵植入另一位婦女的子宮內 ，這位婦女的子宮將受精卵「扶養長大」，10個月以後，將成熟的胎兒分娩出來 ，再將嬰兒「退還」給提供精子與卵子的夫妻繼續將孩子養育長大。

爭議原因

（1） 託夫妻可否為了小孩的胎教與健康，對代理孕母的行為作限制或規範？
（2） 代理孕母如果以胎兒為其他非必要需索又該如何規範？
（3） 小孩誕生後，委託夫妻、代理孕母與小孩之間，又會，最常見的如代理孕母事後形成一組新的三角問題反悔 
（4） 對小孩如何保密的問題
（5） 代理人發生妊娠毒血症時，要流產？要保住胎兒？
（6） 代理人如果有性生活，自己的受精卵可能「擠掉」原來的胚胎
（7） 胎兒有缺陷，請她人代懷的請託人不認賬
（8） 子宮工具化、生命商品化
合法化問題
（1） 商業化的問題。 

（2） 衛生署官員坦承，代理孕母一旦合法化，很難管制是否牽涉交易行為。 

（3） 一旦立法給倫理上沒有爭議的代理孕母開了方便之門，但在另一方面也容易鼓勵「金錢可以買到任何服務」 「有錢人更適合繁衍後代」  
（4） 扭曲人性的價值觀 
生命的意義來看
（1） 生命的尊嚴是無可取代的， 

（2） 每一個有位格的生命都有其獨特的價值， 

（3） 因此不可以隨意加以傷害，甚至用法律處罰死刑的觀點都必須謹慎。
（4） 代理孕母是會降低女性的價值。 

（5） 因為無論不孕婦女希望藉助人工生殖的正當性為何，都不可避免將代母的子宮和身體工具化或商品化，這是不正當的。 

（6） 許多人更擔心這是一種在男權和醫學雙重的父權體制下，中產階級族群對弱勢（經濟上和種族上）婦女的剝削 
刑法相關問題
（1） 自行墮胎罪 

（2） 加工墮胎罪 

（3） 傷害罪 

（4） 母殺甫出生之子女罪 

（5） 遺棄罪
支持的原因

（1） 沒子宮的已婚女性
（2） 同性戀、單身女性及想要小孩卻怕生產太痛的女性
（3） 拓展生育的勞務價值，讓一般婦女除了做家事有報酬之外，生小孩也有報酬。
（4） 使女性打破了父權所定義的「母職」觀念
（5） 保障代孕工作者的權益
不支持的原因

（1） 胚胎都是一種生命，不該任由我們幫他們形成 

（2） 子宮和身體工具化或商品化 
（3） 牽涉問題太多 
（4） 情感問題
代理孕母我國目前並不合法

     目前有廿多個國家進行代理孕母，有十多國家是合法進行， 包括以色列、拉丁美洲及美國部分州，韓國、泰國、香港均可接受合法的代理孕母 而英國是有條件的實施，受術夫婦與代理孕母必須經過半年的評估，第一個實施的國家 但澳洲、日本及德國是禁止施行。
研究動機
     在台灣現今社會環境，有許多不孕夫妻經歷艱辛過程，只期望能生育下一代。然而，不孕症有越來越普遍的趨勢，已開發國家的調查結果，加上醫學界根據臨床經驗，推估我國不孕症盛行率為15％，及每六、七對夫妻，就有一對不孕。由於晚婚、環境汙染的現象日益嚴重，是導致不孕夫妻越來越多的重要因素。雖然不孕人口數字一直沒有相當準確數字資料，官方與醫學界對於不孕人口有著不同的引用數據，但每年仍有500對夫妻因「天生無子宮或因病子宮切除」，渴望借助現代高科技技術獲得擁有自己小孩的機會(2007，張)。
研究方法

     文獻回顧法：本研究廣泛收集國內有關文獻。其次藉由新聞政府、相關機構所累積的資料。
研究結果
     女性的「生殖選擇」常常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選擇，且在面對新的生殖科技與方法時，女性是否能達到「知情同意」也有疑問，因為生殖科技掌控在男性手裡，只會增加男性對女性的控制，企圖將女性的最後一個權力奪走。相較於前兩者，文化女性主義者著眼於特殊人際關係的維繫與在此關係中相關當事人應擔負的責任。他們認為代理孕母不必然是被剝削的勞方，不孕的夫妻也不必然代表資方，女性不應是對立的，理想上女性可以參與一種非商業的、女性本位的、以關愛互信為基礎的合作式生殖，將生命視為「愛的禮物」，並且適當安排在懷孕生產過程中及日後與小孩的互動上，她們（與「他」）各自應擔負的責任。如果代理孕母在懷孕與生產過程中需要經濟上的資助，或者不孕的母親希望代理孕母能接受某些物質上的贈與，那麼雙方都接受的金錢往來是可被允許的（2005，蔡、曾）。
心得
    始終無法贊成代理孕母的合法化，一是因為倫理觀念問題，二是覺得這是高風險的商業交易活動。從倫理觀念角度看待代理孕母爭議，大多持反對的人們第一直覺反應是認為雖然受精卵是由夫婦所提供的，但是並不是由血緣的母親來生產的，卻有莫名疙瘩心理感受。而我所反對的是代理孕母一但將胎兒產下，便不得再與胎兒見面這樣的法條，雖然成為代理孕母的條件必須是有結婚並有育有自己的孩子才可，避免說不捨胎兒滋生問題；可是代理孕母辛苦懷胎，不免都會有所感情，想必也寄予胎兒祈禱和祝福等濃厚感情，硬是恩斷義絕，不就違背了知恩圖報的道德良心嗎?從商業活動來看，子宮就成了代理仲介商的搖錢樹，弱勢經濟的婦女發財途徑，子宮的商品化，為了生財而肩負重任，不能保證說代理孕母子宮的健康安全狀況或隱性疾病的有無；若意外流產或產下的胎兒有先天性殘缺，想必又會掀起一陣類似踢皮球型態責任歸咎的軒然大波。代理孕母的合法性在人性、在商業經營上或法律條訂中，至今仍然有許多茅盾情感和危險因子的疑慮有待妥協的空間。尤其我們東方數個國家上不願意開放代理孕母市場是因為人倫觀念深厚所致，傳統人倫觀念也是讓代理孕母合法化最難以突破的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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